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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目： 

二 

內容： 

 一、自樂自喜而作十惡者；二、自憂自苦而斷十惡者；三、自憂自苦而作十惡者；

四、自喜自樂而離十惡者。中四十五‧4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45〈心品 3〉（一七五）《受法經》(CBETA, T01, no. 26, p. 712, 

c13-p. 713, a8)： 

【按：亦参 M. 46. Dhammasamādāna sutta.】 

「世間真實有四種受法。云何為四？或有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或有受法現苦、當

來受樂報，或有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或有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 

「云何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或有一自樂自喜殺生，因殺生，生樂生喜，彼自樂自

喜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因邪見，生樂生喜。如是身樂、心樂，不善從、不

善生，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是謂受法現樂、當來受苦報。 

「云何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或有一自苦自憂斷殺，因斷殺，生苦生憂，彼自苦自

憂斷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斷邪見，因斷邪見，生苦生憂。如是身苦、心苦，善

從、善生，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是謂受法現苦、當來受樂報。 

「云何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或有一自苦自憂殺生，因殺生，生苦生憂，彼自苦

自憂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邪見，因邪見生苦、生憂。如是身苦、心苦，不善從、

不善生，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是謂受法現苦、當來亦受苦報。 

「云何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或有一自樂自喜斷殺，因斷殺，生樂生喜，彼自樂

自喜斷不與取、邪婬、妄言乃至斷邪見，因斷邪見，生樂生喜。如是身樂、心樂，善

從、善生，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是謂受法現樂當來亦受樂報。」 

 

條目： 

癡法，慧法 

  知之一字，眾妙之門 



 

 

內容： 

 『世間如是欲、如是婬、如是愛、如是樂、如是意，令不愛、不喜、不可法滅，

喜、愛、可法生；……然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此是癡法。我法

甚深，難見、難覺、難達。……不愛、不喜、不可法滅，喜、愛、可法生，是不痴

法。』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45〈心品 3〉（一七五）《受法經》(CBETA, T01, no. 26, p. 712, 

c6-13)： 

【按：亦参 M. 46. Dhammasamādāna sutta.】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世間如是欲、如是[15] 望、如是愛、如是樂、如是意，令不

喜、不愛、不可法滅，喜、愛、可法生。彼如是欲、如是望、如是愛、如是樂、如是

意，然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此是癡法。我法甚深，難見、難

覺、難達。如是我法甚深，難見、難覺、難達，不喜、不愛、不可法滅，喜、愛、可

法生，是不癡法。」 

【按：p. 712, [15] 望＝婬【元】【明】。】 

 

條目： 

癡法，慧法 

  知之一字，眾妙之門 

內容： 

 『世間如是欲、如是婬、如是愛、如是樂、如是意，令不愛、不喜、不可法滅，

喜、愛、可法生；……然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此是癡法。我法

甚深，難見、難覺、難達。……不愛、不喜、不可法滅，喜、愛、可法生，是不痴

法。』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45〈心品 3〉（一七五）《受法經》(CBETA, T01, no. 26, p. 712, 

c6-13)： 

【按：亦参 M. 46. Dhammasamādāna sutta.】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世間如是欲、如是[15] 望、如是愛、如是樂、如是意，令不

喜、不愛、不可法滅，喜、愛、可法生。彼如是欲、如是望、如是愛、如是樂、如是



 

 

意，然不喜、不愛、不可法生，喜、愛、可法滅，此是癡法。我法甚深，難見、難

覺、難達。如是我法甚深，難見、難覺、難達，不喜、不愛、不可法滅，喜、愛、可

法生，是不癡法。」 

【按：p. 712, [15] 望＝婬【元】【明】。】 

 

條目： 

衰退而謂熾盛 

內容： 

 『得初禪成就遊。彼思餘小想，修習第二禪道，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

思，快樂息寂，則從初禪趣第二禪，是勝息寂。彼不知如真，寧可思厭相應想入初

禪，不應思餘小想入第二禪。彼不知如真已，不知彼心而便失定。』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46〈心品 3〉（一七六）《行禪經》(CBETA, T01, no. 26, p. 714, 

b25-c4)： 

「云何行禪者衰退而謂熾盛？彼行禪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

樂，得初禪成就遊。彼思餘小想，修習第二禪道，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

思，快樂息寂，則從初禪趣第二禪，是勝息寂。』彼行禪者不知如真，『寧可思厭相應

想入初禪，不應思餘小想入第二禪。』彼不知如真已，不覺彼心而便失定，如是行禪

者衰退而謂熾盛。」 

 

條目： 

衰退則知失退 

內容： 

 『行禪者，所行、所想、所標，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是非有想非無想

處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想、標，惟行無所有處相應念，想本退具。彼便作是

念：我心離本想，更趣餘處，失非有想非無想處，滅定也。彼知如真已，於如不退，

意不失定。』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46〈心品 3〉（一七六）《行禪經》(CBETA, T01, no. 26, p. 715, 

a23-b2)： 



 

 

「云何行禪者衰退則知衰退如真？彼行禪者所行、所相、所標，度一切無所有處，非

有想非無想，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無所有

處相應念想本退具，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離本相，更趣餘處，失非有想非無想

處，滅定也。』彼知如真已，於如不退，意不失定，如是行禪者衰退則知衰退如

真。」 

 

條目： 

熾盛則知熾盛 

內容： 

 『得初禪成就遊。彼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則從初禪趣第二禪，是勝息寂。……

彼知如真已，便覺彼心而不失定。』中四十六‧1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46〈心品 3〉（一七六）《行禪經》(CBETA, T01, no. 26, p. 715, 

c19-26)： 

「云何行禪者熾盛則知熾盛如真？彼行禪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

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彼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則從初禪趣第二禪，是勝息寂。

彼行禪者便作是念：『我心修習正思，快樂息寂，則從初禪趣第二禪，是勝息寂。』彼

知如真已，便覺彼心而不失定，如是行禪者熾盛則知熾盛如真。」 

 

條目： 

退、住、進、厭 

內容： 

『比丘所行、所想、所標，離欲、離惡……得初禪成就遊。』此有四種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46〈心品 3〉（一七七）《說經》(CBETA, T01, no. 26, p. 716, 

b20-26)： 

佛言：「云何四種說經分別其義？若有比丘所行、所相、所標，離欲、離惡不善之法，

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欲樂相

應念想退轉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住、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而令我

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條目： 

一 

內容： 

彼不受此行，不念此想、標，惟行欲樂相應念，想退轉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

法，不住、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而令我「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46〈心品 3〉（一七七）《說經》(CBETA, T01, no. 26, p. 716, 

b20-26)： 

佛言：「云何四種說經分別其義？若有比丘所行、所相、所標，離欲、離惡不善之法，

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欲樂相

應念想退轉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法，不住、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而令我

退，然我此定不得久住。』彼比丘應如是知。」 

 

條目： 

二 

內容： 

『彼受此行，念此想、標，立念如法，令住一意。彼比丘應知：我生此法，不退、不

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46〈心品 3〉（一七七）《說經》(CBETA, T01, no. 26, p. 716, 

b27-c3)：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

得初禪成就遊。彼受此行，念此相、標，立念如法，令住一意。彼比丘應當知，『我生

此法，不退、不進，亦復不厭，我生此法能令我住，而我此定必得久住。』彼比丘應

如是知。」 

 

條目： 

三 



 

 

內容： 

『彼不受此行，不念此想、標，唯行第二禪相應念，想昇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

此法，不退、不住，亦復不厭，我生此法，令我「昇進」；如是不久，當得第二禪。』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46〈心品 3〉（一七七）《說經》(CBETA, T01, no. 26, p. 716, c3-

9)：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

得初禪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第二禪相應念想昇進具。彼比丘應

當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復不厭，我生此法令我昇進，如是不久當得第二

禪。』彼比丘應如是知。」 

 

條目： 

四 

內容： 

『彼不受此行，不念此想、標，唯行滅息相應念，想無欲具。彼比丘應當知：我生此

法，不退、不住，亦不昇進，我生此法，能令我「厭」，如是不久，當得漏盡。』約七

定論之 中四十六‧2 

出處： 

※參見《中阿含經》卷 46〈心品 3〉（一七七）《說經》(CBETA, T01, no. 26, p. 716, c9-

15)： 

「復次，比丘所行、所相、所標，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

得初離成就遊。彼不受此行，不念此相、標，唯行滅息相應念想無欲具。彼比丘應當

知，『我生此法，不退、不住，亦不昇進，我生此法能令我厭，如是不久當得漏盡。』

彼比丘應如是知。」 


